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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 安全理事会

第六十一届会议 第六十一年

临时议程
*
项目 96 

国际药物管制 
 
 
 

  2006 年 7 月 27 日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提交 2006 年 6 月 26 日至 28 日在莫斯科举行的阿富汗贩毒路线问题

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巴黎 2-莫斯科 1”）通过的声明（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第六十一届会议临时议程项目 96 的文件和安全

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维塔利·丘尔金（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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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年 7 月 27 日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阿富汗贩毒路线问题第二次部长级会议 
 

（“巴黎 2-莫斯科 1”） 

2006 年 6 月 26 日至 28 日，莫斯科 

  莫斯科声明 
 
 

 三年前在巴黎举行了中亚至欧洲的毒品路线问题部长级会议。这一会议是由

法国倡议、在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禁毒办）的积极参与下组办的，该

会议现被称为“巴黎 1”会议。 

 2003 年会议向《巴黎公约》进程提供了强大的政治推动力，该进程是开展一

系列重要活动、执行重大实际措施的基础，这些活动和措施旨在调动国际社会的

力量以制止经由中亚和西南亚的非法贩毒活动。 

 迄今在该进程框架内取得的进展充分证明，我们选择的做法是正确的。然而，

我们现在应该审查“巴黎 1”会议通过的各项决定的执行情况，作出初步结论并

确定我们为取得实际成果而进一步共同工作的目标。 

 为了促进《巴黎公约》进程，根据俄罗斯联邦的倡议，深受使用和非法贩运

阿富汗生产的鸦片和海洛因问题影响的 55 个国家的外交部长和代表团团长及 23

个国际组织于 2006 年 6 月 26 日至 28 日在莫斯科举行了关于这一问题的第二次

会议。鉴于阿富汗的毒品有扩散到全球的威胁，莫斯科会议被命名为“阿富汗贩

毒路线问题第二次部长级会议”。俄罗斯联邦政府与禁毒办协作组织了这次会议。

会议重点讨论毒品及其前体的非法生产和贩运问题、毒品及其前体走私进入阿富

汗及从阿富汗经由相邻区域走私到目的国的问题；会议还讨论了在《巴黎公约》

进程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国际和区域合作的措施，讨论了保健和社会问题，如滥用

毒品和治疗，包括治疗因静脉注射毒品而感染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患者。 

 会议特别强调，非法毒品的使用和贩运规模不断扩大，毒品生意有可能与恐

怖活动和极端主义活动相结合，特别是有可能资助这种活动，因此，迫切需要加

强共同努力以应对这一全球威胁。与会者通过这一声明，亦即申明，《巴黎公约》

各项基本规定仍有现实意义；为确保国际和平及安全，与会者随时准备加强努力，

调动有关国家的潜力解决全球性毒品问题；与会者还表示赞成定期召开此类部长

级会议。 

 1. 会议成果 
 

1.1 国际社会成员继续努力协助阿富汗执行国家毒品管制战略及实现《阿富汗契

约》中确定的目标，阿富汗在这一进程中起主要作用，并负有主要责任。这需要

采取措施打击贩毒者，扩大农村地区获取收入的机会且使其收入来源多样化，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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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国内对毒品的需求，救治对毒品有依赖的人并建立有效的机构管制毒品的流

通。 

 会议注意到，阿富汗当局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在打击贩毒方面取得了一些

成绩；阿富汗愿意在这方面与其它国家和国际组织开展公开的、建设性合作。然

而，以可持续的方式实施管制和消除毒品战略需要时间，在阿富汗面临如此严峻

的挑战时尤其是如此。阿富汗鸦片制剂的年生产量依然相当于400多吨的海洛因。

阿富汗政府在执行国家毒品管制战略过程中，需要国际社会继续提供支助。 

 会议还指出，阿富汗及其邻国必须加强合作，以建立现代化的、有效的边境

管理制度。会议建议遵循 2004 年 5 月及 2006 年 2 月多哈会议作出的决定，并支

持建立阿富汗边防机构。就此，阿富汗及其邻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中国和巴基

斯坦在多哈签署了一项联合协定，以改善边境管理方面的协作、阻止贩毒、交流

情报并在培训方面开展协作。 

1.2 根据联合国、其它国际组织及国家主管机构所做的调查结果，非法贩运鸦片

制剂、主要是海洛因导致毒品过境路线周边国家吸毒上瘾问题加剧。这首先关系

到中亚、南亚和西亚国家以及中欧和东欧国家。就此，国际社会必须适当注意从

阿富汗走私海洛因的三条主要路线：北线（经过中亚和俄罗斯）、西线（经过伊

朗伊斯兰共和国、土耳其和巴尔干）和南线（经过巴基斯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并经海路至其他国家）。 

1.3 会议申明，必须开展执法机关及特工机关多边行动，以切断毒品及其前体的

走私渠道。 

 会议指出，总部设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打击贩毒及相关犯罪行为的中亚

区域情报协调中心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以期在这一区域为中亚谅解备忘录签署国

及其外部伙伴之间交流战略情报和行动情报建立国际标准。会议还希望阿富汗今

后签署该谅解备忘录。 

 会议在讨论与预防源于阿富汗的毒品威胁有关的一系列问题时，强调了联合

国麻醉药品委员会(麻委会)及其附属机构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各国禁毒执法机构

负责人会议（禁毒执法会议）的重要作用。会议还建议这些机制应更加注重取得

具体成果。 

 向会议提交了令人信服的资料，说明贩毒及滥用毒品引发的严重的社会、经

济后果，如犯罪率、死亡率和人口中生产能力 强的年龄组病残率上升，地下经

济扩大，由于腐败各级国家机构有所削弱。 

1.4 会议积极评价了执行《巴黎公约》进程所取得的成绩；在《巴黎公约》进程

框架内，举行了圆桌会议，内容涉及打击经由俄罗斯联邦、巴基斯坦、伊朗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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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共和国以及中亚、东南欧和波斯湾合作委员会国家非法运输源于阿富汗的毒品

的问题。 

 圆桌会议应继续系统地审议有关国家和区域的毒品状况，并为政策协商组制

订详细的建议。 

 政策协商组通过的各项决定已落实为具体的项目，向受贩毒影响严重的国家

提供帮助。为进一步推动这一进程，需要更广泛地利用相关区域性毒品管制机构

的潜力。 

1.5 会议的结论是，应更加重视用于生产海洛因的前体转入非法市场的问题。会

议决定，在《巴黎公约》进程框架内，应系统交流关于前体被转作它用的情报。

这意味着，有关国家应加强协调，其中包括前体生产国、过境国及海洛因非法生

产国。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麻管局)和世界海关组织（海关组织）应该在执行关于前

体管制的有效政策方面起主要作用，特别是在多边项目“团结”框架内以及海关

组织“Tamerlane”行动框架内起主要作用。 

1.6 会议认为，必须采取步骤，加强《巴黎公约》缔约国司法监督机关和法院之

间的协作，尤其旨在确保把毒枭引渡给有关国家，并确保无论其在哪里都将追究

其所犯罪行的法律责任。 

1.7 应该根据联合国、特别是关于毒品问题的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原

则，审议阿富汗境内生产的海洛因的非法贩运问题。会议重申将严格遵循联合国

毒品管制方面的有关文书，强调联合国、特别是禁毒办所起的特殊作用；禁毒办

负责贯彻毒品管制领域的主要国际政策准则，并为需要技术援助的国家执行技术

援助方案。 

1.8 会议建议各国根据 2003 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这一极其重要的领域开

展更具体、更有效的合作，并积极实施 2000 年《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

约》的各项规定，以打击贩毒及与之有关的犯罪行为。 

1.9 会议充分关注了医疗问题，特别是预防和治疗毒瘾及通过静脉注射传播的疾

病，如艾滋病毒/艾滋病及肝炎。大部分与会国现有关于毒瘾及传染病的资料证

明，局势令人不安。在此情况下，鉴于艾滋病毒在有些区域以惊人的速度蔓延，

各国政府应把打击滥用毒品作为公共保健政策的组成部分。为此，需要采取大规

模的区域性措施，防止与毒品有关的传染病的跨境传播。 

 2. 主席的结论 
 

2.1 国际社会应重申对阿富汗的承诺，特别是向阿富汗政府提供包括执法方面的

全面支持，以执行其国家毒品管制战略，并采取措施促进可持续替代发展。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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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吁请各国尽可能为打击毒品信托基金提供捐助，该基金可确保以有效、透明

的手段支持阿富汗政府打击毒品活动中的优先事项。 

2.2 根据联合国的建议，在阿富汗的毒品贩运所经由的国家，打击贩毒战略应该

在起诉毒贩与预防和治疗毒瘾之间保持平衡。 

2.3 必须加强禁毒办在打击毒品威胁方面的中心作用。因此，禁毒办应继续致力

于把《巴黎公约》进程与阿富汗境内毒品管制工作相结合，避免在该区域开展打

击毒品活动的各国际组织的职能出现重复。 

2.4 应该改善有关国家执法机关和专门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和行动协作，以查明

在阿富汗境内外参与毒品及其前体走私的跨国犯罪团伙。 

2.5 必要时应采取进一步步骤，使毒品管制方面的国家立法更接近各项国际公约

的规定。 

2.6 应加大力度打击犯罪活动、包括腐败及非法贩运毒品和前体等所得收入的洗

钱行为。会议促情各国通过以国际标准为依据的有关法律，并成立金融情报机构。

在这一方面，应高度评价反洗钱金融行动工作组(FATF)的活动，它与欧亚反洗钱

与反恐融资工作组和亚太反洗钱工作组密切协作。会议强调了执行 FATF 40 项建

议和 9 项特别建议的重要意义。 

2.7 使用毒品、包括使用海洛因引起的健康问题应该成为该领域国家政策的优先

事项。小学和教育机构及主要大众媒介应该系统开展针对年轻人的宣传运动，提

醒他们注意滥用毒品的危险性。 

 鉴于静脉注射毒品引起的疾病越境传播，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艾滋病毒/

艾滋病联合规划署(艾滋病规划署)以及禁毒办应该共同开展区域宣传活动，并交

流经验和 佳做法。 

2.8 会议特别强调必须确保不断减少鸦片的非法种植和贩运。 

 采用下列办法可有助于实现这一目的：在阿富汗接壤的边境、毒品过境国及

消费国大幅度增加没收毒品的数量，大规模减少非法运入阿富汗的前体，破坏毒

品交易的金融基础并采取措施减少需求。 

 会议确信，莫斯科会议期间进行的讨论及所通过的建议将作为“巴黎-莫斯

科进程”的组成部分。会议向专家作了有关指示。 

 

—————— 

 

 


